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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公共區域管理要點 

107年06月21日核定 

108年01月04日第1次修正 

108年04月25日第2次修正 

112年03月21日第3次修正 

115年01月13日第4次修正 

 

一、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以下簡稱本場館）為維護本場

館公共安全及公共區域範圍之設施與設備，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指公共區域，其範圍如下： 

（一）榕樹廣場區。 

（二）戶外廣場區（含平面車道）。 

（三）樹冠大廳區（含入口大廳）。 

三、本場館公共區域範圍內有下列行為者，經本場館相關管理人員或保全人員勸

導無效者本場館得視情節，依法協請警察機關或其他權責機關處理： 

（一）違反善良風俗。例如：曝曬物品、赤身裸體、隨地便溺、聚眾賭博、

妨害風化、吸食（施打）毒品或其他違反善良風俗行為。 

（二）非經本場館許可之商業營利行為。例如：販賣物品、填寫問卷、租賃

遊樂器具（材）或自行車、發送非本場館演出的藝文展演廣告宣傳品

或其他非經許可之商業行為與活動。 

（三）破壞公共設施。例如：破壞公共設施（備）、攀折植栽花草樹木、挖

掘土石、毀損景觀裝置藝術品、非緊急狀況使用滅火器等消防設施、

噴塗油漆或刻畫敲打等其他破壞公共設施（備）或器具之行為。 

（四）妨害安寧秩序。例如：攜帶危險或違禁物品、酗酒、鬥毆滋事、喧嘩、

使用蜂鳴或汽笛喇叭等器具、擅闖管制區域、追逐奔跑、堆放易燃危

險物品、攀爬欄杆、遛放寵物未加以適當防護影響他人及其他妨害安

寧秩序與影響公共安全之行為。 

（五）製造環境髒亂。例如：傾倒廢棄物、隨意丟棄垃圾、吐痰或檳榔汁、

飲用食物、飲料未清理、餵食野生動物、未清除寵物便溺物及其他任

何汙染環境衛生之行為等。 

（六）非經本場館許可之休閒育樂行為，以及其他影響他人安危之活動。例

如：露營、烤肉或烹煮食物、燃放爆竹煙火、球類運動、極限運動、

操控其他飛行或動力器具及空拍機（本場館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規

定之禁航區，欲於範圍內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者，應申請民航

局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為之，活動空域如附圖三）。 

（七）其他違反法令或本場館公告禁止限制事項。 

四、依照菸害防制法相關規定，本場館除指定吸菸區外（如附圖一標示處），

全面禁菸，並依相關法令辦理。 

五、非經本場館同意，不得在本場館所屬公共區域範圍任意布置，擅設牌樓、掛

設布條旗幟、張貼海報及宣傳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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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榕樹廣場及特殊活動期間經本場館公告標示之範圍，除本場館執行公務車輛及

行動不便之電動代步車與急難救助車輛外，禁止騎乘或推行機車、自行車、直

排輪、滑板（含滑板車、平衡車）等活動，如因違反前述規定致生傷亡或公共

設施損壞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如因而致使本場館遭受第三人求償時，行為

人應負擔本場館因此所支付予第三人之各項賠償金額及為處理該等事件所生費

用。其他有關各式車輛管理之規定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相關法規辦理。 

七、非經本場館許可不得擅自使用本場館電氣等設施（備），如有擅用設施（備）

導致人員傷亡或本場館設施（備）損壞（含異常事故）或使本場館受有損

害等情事，行為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及連帶賠償本場館一切損失與相關法

律責任。 

八、使用自備具有發送（含音響、樂器）與接受音源之可外接麥克風、收音器及

具擴大音量等功能之器材或設備者，僅限於本場館指定之區域範圍（如附圖

二）使用（不得於晚上十時至翌日上午八時使用，並遵守噪音管制相關法令

標準），若經本場館評估有影響表演活動進行之疑慮或經民眾反映有影響他

人使用公共區域範圍之情事，本場館得進行勸導或停止該項活動。該區域係

屬公眾使用空間，不得設置（擺放）非屬本場館之設施（備）亦不為個人或

團體專屬使用。 

九、運貨車輛限停放於東、西卸貨碼頭出入口前，裝卸完畢即刻駛離，不得任意

逗留，且行車時速不得逾二十公里，倒車時需有專人引導指揮。 

經許可進入公共區域範圍內之車輛，行車應注意民眾及公共設施安全，且行

車時速不得逾二十公里，倒車時需有專人引導；如有造成民眾傷亡或公共設

施損壞事故者，應自負損害賠償責任，致使本場館遭受求償者應連帶賠償本

場館一切損失。 

十、因作業需求進入公共區域範圍內之工程車輛或機具，應由作業承辦單位負責

督導完成相關防護措施後始可作業並負責該項作業安全，以維護本場館設

施完整及民眾安全。 

十一、本場館無提供寵物保管、暫置等相關服務，欲攜帶寵物進入三樓樹冠大廳 

（含入口大廳）之飼主，應自備寵物背包或寵物推車，並使寵物不落地。

執行公務之工作犬或導盲犬則不受此限。 

十二、凡損害本場館一切設施者，應依法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暨相關法律責任。

十三、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則依相關法令及規定修改之。 

十四、本要點經藝術總監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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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菸區域範圍 

公共區域範圍示意圖（不含道路）（附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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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榕樹廣場使用自備播音設備位置 

榕樹廣場指定使用自備播音設備區域示意圖（附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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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空域（附圖三） 


